


则取消面试资格，面试成绩判零分。答题全部结束后，应宣布“全

部回答完毕”，在规定时间用完后，面试人员应停止答题。答题

席上备有题签和草稿纸，考生不得在试题上涂写，不得将试题带

出面试室。

5.面试期间，考生不得使用任何电子设备及通讯工具，不得

与外界有任何联络。考生进入候试室后，请按工作人员要求关闭

手机等通讯电子设备，交由工作人员保管，未上交的取消面试资

格，成绩判零分。

6.候考期间，考生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得抽烟;不得擅自离开

候考室，特殊情况需经工作人员同意并陪同前往，严禁与外界联

系。考生不得与工作人员进行交流、商讨，如有问题，应举手向

工作人员提出。

7.考生面试结束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返回候考室，不得在面试

区域附近逗留、大声喧哗。违者按违纪处理，取消面试成绩。

8.考生要遵守纪律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规定和纪律而影响

面试。考生在面试过程中，应听从工作人员安排，对不服从安排

劝阻无效者，取消面试资格，面试成绩判零分。

9.考生面试结束后，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，进入休息室，不

得在面试室外逗留、大声喧哗。等候期间必须保持安静，不准随

意离开。

10.考生应在考试前熟悉考点地址和交通路线，考试当天应

特别注意天气对交通的影响。


